
 

  

檔案編號：CITB CR 81/45/2  
 
 

立法會參考資料摘要  
 

《稅務條例》  
(第 112 章 )  

 
《2018 年稅務 (修訂 ) (第 2 號 )條例草案》  

 
   
引言  
 
 在二零一八年三月十三日的會議上，行政會議建議，行政長

官指令，向立法會提交《2018年稅務 (修訂 ) (第2號 )條例草案》 (條例

草案 )  (載於附件A)，把購買知識產權所招致的資本開支的利得稅扣

稅範圍，由現時的五個類別增加至八個類別。新增的三類知識產權

為關乎集成電路的布圖設計 (拓樸圖 )、植物品種和表演的權利。  
 
 
理據  
 
現行的知識產權扣稅制度  

2 .  根據香港的稅制，企業的營運開支一般可在計算利得稅時獲

得扣除。因此，在計算企業須繳付的利得稅時，企業為使用知識產

權而付出的營運開支 (例如特許權使用費及特許費用 )，可予扣除。如

企業在其日常業務運作過程中開發知識產權，由此招致的營運開

支，例如租金、薪酬及宣傳費用等，亦可作為日常業務開支獲得扣

稅。  
 
3 .  根據政府一貫的稅務政策及原則，企業的資本開支不會獲得

扣稅，而政府亦不會就企業的資本收益徵稅。儘管如此，《稅務條

例》 (條例 )一直以來均有訂明一些例外情況。現時，條例有特定條

文，訂明與下列五項指明類別的知識產權有關的資本開支，可獲扣

稅—   
 

( a )  註冊設計、專利或商標的開支 (第 16(1) (g)條 ) ;   

(b )  購買專利權或工業知識權利的開支 (第 16E 條 ) ;  以及  

 A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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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c )  購買版權、註冊外觀設計或註冊商標的開支 (第 16EA
條 )。  

 
4 .  是次立法建議旨在擴闊扣稅範圍，加入三類知識產權。如建

議獲得通過，企業就購買或註冊 (如根據相關制度適用 )各項主要類別

的知識產權所招致的資本開支，均可根據條例獲得扣稅。  
 
集成電路的布圖設計 (拓樸圖 )  
 
5 .  集成電路廣泛應用於近乎各類工業及消費者產品與服務 1。

布圖設計 (拓樸圖 )是指集成電路的多個元件 (其中至少一個是有源元

件 )  與及其部份或全部集成電路互連的三維配置，或者是指為製造集

成電路而製備並符合此項描述的三維配置。在香港，集成電路的布

圖設計 (拓樸圖 )受到《集成電路的布圖設計 (拓樸圖 )條例》(第 445 章 )
保護。集成電路的布圖設計 (拓樸圖 )的權利無須註冊便自動受到第

445 章保護，但相關的布圖設計 (拓樸圖 )必須具原創性，並須以書面

形式記錄或用於集成電路。  
 

6 .  集成電路的布圖設計 (拓樸圖 )  一經創作，有關權利即告存

在。保護年期視乎該布圖設計 (拓樸圖 )是否曾作商業開發用途而定。

如布圖設計 (拓樸圖 )從未在世界上任何地方作商業開發，保護年期將

於創作年度終結的 15 年後屆滿。另一方面，如布圖設計 (拓樸圖 )曾
在世界上任何地方作商業開發，則保護年期將於首次作商業開發的

年度終結的 10 年後屆滿。  
 

植物品種  
 
7 .  植物品種權利是授予植物育種者 (或植物品種擁有人 )的權

利，就其培育或發現並發展的栽種植物品種提供保障。《植物品種保

護條例》 (第 490 章 )為植物品種擁有人提供法定途徑，就其培育或發

現並發展的植物品種申請所有權。第 490 章涵蓋所有植物，但不可食

用的藻類和真菌除外。  
 
8 .  第 490 章所涵蓋的各類植物品種 (例如供食用的農作物、蔬

菜及觀賞植物等 )  如符合某些準則，均在受保護之列。根據第 490 章

發給的授權證，就喬木和藤本植物而言，有效期為 25 年；就其他品

種而言，有效期則為 20 年。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1   集成電路的布圖設計(拓樸圖)並不只應用於集成電路設計公司、電子公司或半導體代工

廠，亦應用於商品層次的公司，例如汽車製造商、工業製作／醫療用品製造商、消費品製

造商及物流公司(例如位置追蹤裝置)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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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演  
 
9 .  根據《版權條例》 (第 528 章 )第 200(1)條，表演是指戲劇表

演、音樂表演、誦讀或背誦文學作品、藝術作品的表演、民間文學

藝術作品、綜合表演或任何相類的演出。  
 

10 .  表演者在向公眾演出的創作過程中擔當重要角色。一般來

說，表演者就其表演的錄製品而複製、分發及向公眾提供複製品的

權利，以及租賃其表演的聲音紀錄複製品予公眾的權利 (即根據第

528 章第 215(1)條所訂明者 )是可以轉讓的，而該等權利一般被稱為

“經濟權利 ”。實際上，就表演中的權利，擬議的稅務優惠只能適用

於可以轉讓的權利  (亦即  “經濟權利”)。  
 

 
11 .  在表演中的權利自作出表演當年的年終起計的 50 年期間完

結時屆滿；倘若相關表演的錄製品於該段期間內的某一年發行，則

有關權利會自該年年終起計的 50 年期間完結時屆滿。  
 
獲得稅務優惠的條件及被當作為營業收入的款項  
 
12 .  現時，根據條例的規定，納稅人必須符合以下條件，才可就

現有五項指明類別的知識產權（例如版權、註冊外觀設計及註冊商

標）獲得稅務優惠—  
 

( a )  納稅人必須取得有關知識產權的 “所有權權益 ”。納稅

人如擁有某項知識產權的 “所有權權益 ”，就可利用該

知識產權作進一步改良或開發，這與政府鼓勵企業創

新 和 升 級 的 政 策 目 標 一 致 ( 第 16E(1)&(9) 條 ; 第
16EA(11)&(13)條 )；  

(b )  有關知識產權必須用作產生納稅人的應課稅利潤  ( 第

16E(1)條 ;  第 16EA(6)條 )；  

( c )  就某項知識產權，如只是部分用作產生納稅人的應課

稅利潤，則只有與用作產生有關應課稅利潤的該部分

資本開支，才可獲得扣稅 (第 16E(2)條 ;  第 16EA(7)
條 )；以及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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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d)  如有關知識產權由多於一名納稅人擁有，則每名納稅

人可按其所佔的知識產權份額或權益（即所有權權

益），就相應比例的資本開支獲得扣稅 (第 16E(5)條 ;
第 16EA(12)條 )。   

是次立法建議所涵蓋的三類新增知識產權亦須符合上述條件，才可

獲得稅務優惠。  

13 .  現時，為鼓勵知識產權的創造及商業應用，若資本開支關乎

條例下現有五項指明類別的知識產權，或與該等類別知識產權相應

並根據其他地方的法例而存在／受保護的權利，在計算利得稅時均

可獲扣減。這項安排亦會適用於新增的三類知識產權及與該三類知

識產權相應並根據其他地方的法例而存在／受保護的權利。另外，

條例訂明，任何人就在香港或香港以外地方使用 (或有權在香港或香

港以外地方使用 )現有五項指明類別的知識產權而由某人收取或累算

歸於某人的款項，而該款項根據其他條文無須繳付利得稅，須被當

作是因在香港經營某行業、專業或業務而於香港產生或得自香港的

營業收入。這項安排亦會適用於新增的三類知識產權。  
 
雜項修訂  
 
14 .  為了稅務的清晰起見，我們建議加入若干條文，清楚訂明表

演者或表演者的籌辦人就轉讓或同意轉讓表演者在一項於香港作出

的表演的權利而已收取或應累算的款額，須當作是在香港經營某行

業、專業或業務而於香港產生或得自香港的營業收入。我們亦會就

有關非居住於香港的人士就上述款項的課稅事宜，修訂條例第 20B
條。  

 
 
條例草案  
 
15 .  條例草案的主要條文如下  —  

 
a .  第 3 條修訂條例第 15 條，訂明任何人士就布圖設計 (拓

樸圖 )權利、植物品種權利和表演者權利而已收取或應

累算的若干款項，須被當作是營業收入；以及  

b .  第 5 條修訂條例第 16EA 條，就購買知識產權所招致的

資本開支擴闊利得稅扣稅範圍，以涵蓋三類新增的知

識產權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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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B    

 
立法時間表  
 
16 .  立法程序時間表會如下— 

 
 刊登憲報  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三日  

 首讀和開始二讀辯論  二零一八年四月十一日   

 恢復二讀辯論、委員會  
審議階段和三讀  

另行通知  

 
 
建議的影響  
 
17 .  建議符合《基本法》，包括有關人權的條文。建議對公務員、

競爭、環境、家庭、性別或生產力沒有影響，亦不會影響條例現行

條文的約束力。建議對財政、經濟和可持續發展的影響，載於附件

B。  
 
 
公眾諮詢  

18 .  在二零一六年十一月十五日的立法會工商事務委員會會議

上，我們向委員簡介有關立法建議。委員大體上均支持建議的措

施。在制定建議時，我們亦將有關情況通知各主要持份者，包括香

港大律師公會、香港律師會和稅務聯合聯絡小組。上述持份者並無

提出反對意見。  
 
 
宣傳安排  
 
19 .  我們會在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三日發出新聞稿，並安排發言

人回答查詢。  
 
 
背景  
 
20 .  企業購買專利權及工業知識的稅務優惠措施分別在一九八三

年及一九九二年推出。在二零一一年，扣稅範圍一如二零一零至一

一年度財政預算案所公布，擴闊至涵蓋版權、註冊外觀設計及註冊

商標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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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1 .  為推動香港成為區內知識產權貿易中心，知識產權貿易工作

小組在二零一五年三月發表的報告中提出了多項建議，其中一項是

就購買知識產權所招致的資本開支擴闊利得稅扣稅範圍。  
 

22 .  二零一六至一七年度財政預算案公布，政府會擴大扣稅範圍

以涵蓋關乎集成電路的布圖設計 (拓樸圖 )、植物品種和表演的權利。   
 
 
查詢  
 
23 .  如對本參考資料摘要有任何查詢，可與商務及經濟發展局首

席助理秘書長 (工商 )蔡敏君女士 (電話：2810  2862)聯絡。  
 
 
 
 
商務及經濟發展局  
工商及旅遊科  
二零一八年三月二十一日  
 
 
 



附件A











 

 

附件 B 

建議的影響  

對經濟的影響  

 儘管建議只是擴闊現行稅務優惠的範圍，但應可鼓勵

企業進一步考慮使用和購買新增的三類知識產權。這將對香

港知識產權產業的發展及本港作為亞洲首屈一指知識產權貿

易中心的地位帶來積極作用。此外，少收的稅款雖然不多，

但一如其他與研發相關的措施，建議應有助香港創造更有利

於創新的環境。   

對可持續發展的影響  

2.  建議將會對知識產權業產生積極作用，從而令香港經

濟更添活力。   

對財政的影響  

3.  建議將令稅收減少。然而，有關三類知識產權交易量

的市場資訊和統計數據有限，要作出準確的估計並不可行。

儘管如此，在二零一五至一六課稅年度（是次立法工作所建

議擴大扣稅範圍的措施尚未實施），就購買知識產權而申請

扣稅的資本開支總額為 8.46 億元，預計少收稅款最多為 1.4
億元。考慮到現行稅務優惠的範圍已涵蓋最常見的知識產權

類別，因擴闊扣稅範圍的建議以致額外少收的稅款，應該只

佔上述數額的一小部分。  

 


